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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根据贵会 2017 年 5 月 25 日和 27 日的口头反馈意见的要求，无锡先导智能

装备股份有限公司及相关中介机构对口头反馈意见中有关问题逐一落实，按照反

馈意见的要求对所涉及的事项进行了资料补充和问题答复，对相关事项进行进一

步的说明，并出具口头反馈意见的回复，现提交贵会，请予审核。 

如无特别说明，本回复中的简称或释义与《无锡先导智能装备股份有限公司

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报告书（草案）》（以下简称“重组

报告书（草案）”）及独立财务顾问出具的独立财务顾问报告中的简称或释义相

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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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一 

一、补充披露：（1）中国泰坦旗下泰坦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原计划转让给标

的公司的 2 项商标不再转让改为独占无偿使用的原因，（2）标的公司报告期内

产品销售中使用该 2 项商标所对应的收入情况，（3）详细披露泰坦科技与标的

公司签署的授权使用协议的具体内容，包括授权类型、授权期限、授权费用、

使用范围等内容，（4）泰坦科技正在使用的其他商标是否用于与标的公司类似

的产品上，是否对标的公司经营产生不利影响。请独立财务顾问和律师发表核

查意见。 

【回复】 

（一）中国泰坦旗下泰坦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原计划转让给标的公司的 2 项

商标不再转让改为独占无偿使用的原因 

1、第“3671331”号注册商标 

2015 年 8 月，珠海泰坦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泰坦科技”）与泰坦

新动力签订《商标转让合同》，泰坦科技同意将第“3671331”号注册商标无偿

转让给泰坦新动力。根据国家工商行政管理总局商标局出具的《商标转让申请补

正通知书》，申请转让的第“3671331”号注册商标与转让人泰坦科技在“无线

电通讯设备”上注册的第“682551”号、第“678536”号注册商标近似，且核

定使用的商品或服务类似。根据《商标法》第四十二条第二款、《商标法实施条

例》第三十一条第二款的规定，应一并办理转让。 

截至本反馈意见回复之日，泰坦科技拥有的上述近似商标的情况如下： 

分组 商标 权利人 注册号 类别 核定使用商品 有效期 

拟转

让 

商标  

泰坦 

科技 
3671331 第9类 

计算机软件(已录制)；

蓄电池；逆变器(电)；

变压器；稳压电源；电

解装置；电焊设备；电

池充电器；网络通讯设

备；测量器械和仪器 

2015.5.7 
- 

2025.5.6 

认定

为近

似商

标 

 

泰坦 

科技 
682551 第9类 

电源设备；晶体铃流发

生器；已录制的计算机

程序；电子计算机和其

外部设备；数字仪表；

电机控制器；不停电电

源；无线电通讯设备 

2014.3.21 
- 

2024.3.20 

 

泰坦 

科技 
678536 第9类 

电源设备；晶体管铃流

发生器；已录制的计算
2014.2.2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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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程序；电子计算机和

其外部设备；数字仪

表；电机控制器；不停

电电源；无线电通讯设

备 

2024.2.20 

    2、第“16242127”号注册商标 

2016 年 4 月，泰坦科技与泰坦新动力签订《商标转让合同》，泰坦科技同意

将第“16242127”号注册商标无偿转让给泰坦新动力。根据国家工商行政管理

总局商标局出具的《商标转让申请补正通知书》，申请转让的第“16242127”号

注册商标与转让人泰坦科技在“整流器；计算机”上注册的第“1129288”号注

册商标近似，且核定使用的商品类似。根据《商标法》第四十二条第二款、《商

标法实施条例》第三十一条第二款的规定，应一并办理转让。 

截至本反馈意见回复之日，泰坦科技拥有的上述近似商标的情况如下： 

分组 商标 权利人 注册号 类别 核定使用商品 有效期 

拟转

让 

商标  

泰坦 

科技 
16242127 第 9 类 

计算机软件（已录制）；

材料检验仪器和机器；

电测量仪器；集成电路；

电动调节装置；成套电

气校验装置；整流器；

高低压开关板；整流用

电力装置；电站自动化

装置； 

2016.4.28 
- 

2026.4.27 

认定

为近

似商

标 
 

泰坦 

科技 
1129288 第 9 类 整流器；计算机 

2017.11.21 
- 

2027.11.20 

3、由转让改为独占无偿使用的原因 

根据《商标法》第四十二条第二款规定：“转让注册商标的，商标注册人对

其在同一种商品上注册的近似的商标，或者在类似商品上注册的相同或者近似的

商标，应当一并转让。”；《商标法实施条例》第三十一条第二款规定：“转让注册

商标，商标注册人对其在同一种或者类似商品上注册的相同或者近似的商标未一

并转让的，由商标局通知其限期改正；期满未改正的，视为放弃转让该注册商标

的申请，商标局应当书面通知申请人。” 

国家工商行政管理总局商标局认定泰坦科技拟转让给泰坦新动力的上述两

项商标与泰坦科技在同一种或者类似商品上注册的其他商标近似，且核定使用的

商品类似，并已根据《商标法》和《商标法实施条例》的规定出具了《商标转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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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请补正通知书》，泰坦科技必须将相关商标一并转让给泰坦新动力才能完成上

述两项注册商标的转让变更登记。鉴于泰坦科技仍在日常经营过程中使用第

“682551”号、第“678536”号、第“1129288”号注册商标，故上述转让无

法完成。经泰坦科技与泰坦新动力协商一致，双方于 2017 年 5 月 10 日签署《解

除协议》，决定解除关于第“3671331”号注册商标和第“16242127”号注册商

标的《商标转让协议》。 

鉴于泰坦新动力无法受让泰坦科技的第“3671331”号注册商标、第

“16242127”号注册商标，泰坦科技与泰坦新动力于 2017 年 5 月 10 日签订了

《商标使用许可合同之补充协议》，双方决定自协议签订之日起，泰坦科技将不

可撤销地授权泰坦新动力在法定范围内无偿独占使用第“3671331”号注册商标、

第“16242127”号注册商标，泰坦科技不再使用第“3671331”号注册商标、

第“16242127”号注册商标，《商标使用许可合同》约定的其他权利、义务均保

持不变。 

（二）标的公司报告期内产品销售中使用该 2 项商标所对应的收入情况 

根据泰坦新动力的说明，报告期内，泰坦新动力使用上述 2 项商标和未使用

上述 2 项商标所对应的收入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项目 
2016 年度 2015 年度 2014 年度 

金额 占比 金额 占比 金额 占比 

使用商标 17,907.35 99.38% 4,635.16 49.95% 986.58 78.87% 

未使用商标（注） 111.83 0.62% 4,645.16 50.05% 264.26 21.13% 

营业收入总额 18,019.18 100.00% 9,280.32 100.00% 1,250.84 100.00% 

注：2015 年度未使用上述 2 项商标的销售收入为 4,645.16 万元，金额较大，主要是标

的公司从珠海银隆新能源有限公司采购的电池生产线作价 4,429.69 万元直接销售给深圳格

银电池设备科技开发有限公司，该生产线未使用标的公司商标。 

（三）详细披露泰坦科技与标的公司签署的授权使用协议的具体内容，包

括授权类型、授权期限、授权费用、使用范围等内容 

根据泰坦科技与泰坦新动力签署的《商标使用许可合同》、《商标使用许可合

同之补充协议》，上述协议的具体情况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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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协议名称 
授权使用的 

注册商标 

授权 

类型 

授权 

期限 

授权 

费用 

使用 

类别 
使用范围 

1 商标使用 

许可合同 
“3671331”号 

排他

许可 
专用期

限内长

期使用

（注） 

无偿

使用 

第 9 类 

核定的商品

范围内合理

使用 

2 商标使用 

许可合同 
“16242127”号 

排他

许可 
第 9 类 

3 

商标使用许可

合同之补充协

议 

“3671331”号、

“16242127”号 

独占

许可 
第 9 类 

注：许可合同中双方约定，商标专用期限届满前，如需续期，由泰坦新动力提出，泰坦科技应予以必

要的协助，以保证该等商标长期有效，并在续展后，继续授权泰坦新动力在专用期限内无偿使用该等商标。 

1、《商标使用许可合同》（第“3671331”号注册商标） 

2014 年 2 月 24 日，泰坦科技与泰坦新动力签订了《商标使用许可合同》，

约定泰坦科技不可撤销地授权泰坦新动力在商标注册专用期限内无偿使用其持

有的第“3671331”号注册商标；泰坦科技在上述商标专用期限届满前尽快办理

续展手续，并在续展后，继续授权泰坦新动力在专用期限内无偿使用该等商标，

且泰坦科技许可泰坦新动力在法定范围内排他使用第“3671331”号注册商标。 

2、《商标使用许可合同》（第“16242127”号注册商标） 

2016 年 5 月 18 日，泰坦科技与泰坦新动力签订了《商标使用许可合同》，

约定泰坦科技不可撤销地授权泰坦新动力在商标注册专用期限内无偿使用其持

有的第“16242127”号注册商标；泰坦科技在上述商标专用期限届满前尽快办

理续展手续，并在续展后，继续授权泰坦新动力在专用期限内无偿使用该等商标，

且泰坦科技许可泰坦新动力在法定范围内排他使用第“16242127”号注册商标。 

3、《商标使用许可合同之补充协议》 

2017 年 5 月 10 日，泰坦科技与泰坦新动力签订了《商标使用许可合同之

补充协议》，因泰坦科技在生产、经营活动中并不使用第“3671331”号注册商

标、第“16242127”号注册商标，双方决定自本协议签订之日起，泰坦科技将

不可撤销地授权泰坦新动力在法定范围内无偿独占使用第“3671331”号注册商

标、第“16242127”号注册商标，泰坦科技不再使用第“3671331”号注册商

标、第“16242127”号注册商标。《商标使用许可合同》约定的其他权利、义务

均保持不变。 

综上，截至本反馈意见回复之日，泰坦科技授权泰坦新动力在商标分类第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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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长期无偿独占使用第“3671331”号注册商标，核定使用商品为：计算机软件

(已录制)；蓄电池；逆变器(电)；变压器；稳压电源；电解装置；电焊设备；电

池充电器；网络通讯设备；测量器械和仪器；在商标分类第 9 类长期无偿独占使

用第“16242127”号注册商标，核定使用商品为：计算机软件（已录制）；材料

检验仪器和机器；电测量仪器；集成电路；电动调节装置；成套电气校验装置；

整流器；高低压开关板；整流用电力装置；电站自动化装置。 

（四）泰坦科技正在使用的其他商标是否用于与标的公司类似的产品上，

是否对标的公司经营产生不利影响 

根据泰坦科技出具的说明并经独立财务顾问、律师核查，截至本反馈意见回

复之日，泰坦科技拥有的注册商标情况如下： 

序

号 
商标 

权利

人 
注册号 类别 核定使用商品 有效期 

1 
 

泰坦 

科技 
14809905 第 39 类 

司机服务；汽车出租；

停车场服务；停车位出

租；运载工具（车辆）

出租；配电；运输；运

送旅客；导游；安排游

览 

2015.7.28 
- 

2025.7.27 

2 
 

泰坦 

科技 
14809824 第 9 类 

监视程序（计算机程

序）；已录制的计算机

操作程序；计算机程序

（可下载软件）；内部

通讯装置；导航仪器；

全球定位系统（GPS）

设备；网络通讯设备；

运载工具用电池；电池

充电器；运载工具用无

线电设备; 

2015.7.28 
- 

2025.7.27 

3 
 

泰坦 

科技 
14809898 第 39 类 

停车场服务；导游；停

车位出租；运输；运送

旅客；汽车出租；运载

工具（车辆）出租；司

机服务；配电；安排游

览； 

2015.7.21 
- 

2025.7.20 

4 
 

泰坦 

科技 
14809817 第 9 类 

已录制的计算机操作

程序；监视程序（计算

机程序）；计算机程序

（可下载软件）；内部

通讯装置；导航仪器；

运载工具用无线电设

备；电池充电器；全球

定位系统（GPS）设备；

网络通讯设备；运载工

2015.7.21 
- 

2025.7.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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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用电池 

5 
 

泰坦 

科技 
14460305 第 9 类 

电池充电器；电池箱；

电瓶；高压电池；蓄电

池；蓄电池箱；蓄电瓶；

运载工具用电池；运载

工具用蓄电池；原电池

组 

2015.6.7 
- 

2025.6.6 

6 

 

泰坦 

科技 
14460090 第 9 类 

蓄电池；蓄电池箱；蓄

电瓶；运载工具用蓄电

池；电池充电器；电池

箱；电瓶；高压电池；

原电池组；运载工具用

电池 

2015.6.7 
- 

2025.6.6 

7 

 

泰坦 

科技 
14444435 第 9 类 

运载工具用电池；电池

充电器；蓄电池箱；蓄

电瓶；原电池组；电池

箱；高压电池；蓄电池；

电瓶;运载工具用蓄电

池 

2015.6.7 
- 

2025.6.6 

8 
 

泰坦 

科技 
14444404 第 9 类 

运载工具用蓄电池；电

池充电器；电池箱；电

瓶；高压电池；蓄电池；

蓄电池箱；蓄电瓶；原

电池组；运载工具用电

池 

2015.6.7 
- 

2025.6.6 

9 
 

泰坦 

科技 
3664741 第 42 类 

包装设计；计算机编

程；计算机软件设计；

计算机软件更新；替他

人创建和维护网站；计

算机软件升级；计算机

软件维护；计算机系统

分析；计算机系统设

计；计算机程序复制；

把有形的数据和文件

转换成电子媒体；计算

机程序和数据的数据

转换(非有形转换) 

2015.12.14 
- 

2025.12.13 

10 

 

泰坦 

科技 
1444350 第 9 类 

整流用电力装置；电站

自动化装置 

2010.9.14 
- 

2020.9.13 

11 

 

泰坦 

科技 
1444348 第 9 类 

整流用电力装置；电站

自动化装置 

2010.9.14 
- 

2020.9.13 

12 
 

泰坦 

科技 
1444349 第 9 类 

整流用电力装置；电站

自动化装置 

2010.9.14 
- 

2020.9.13 

13 
 

泰坦 

科技 
682551 第 9 类 

电源设备；晶体铃流发

生器；已录制的计算机

程序；电子计算机和其

外部设备；数字仪表；

2014.3.21 
- 

2024.3.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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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机控制器；不停电电

源；无线电通讯设备 

14 
 

泰坦 

科技 
678536 第 9 类 

电源设备；晶体管铃流

发生器；已录制的计算

机程序；电子计算机和

其外部设备；数字仪

表；电机控制器；不停

电电源；无线电通讯设

备 

2014.2.21 
- 

2024.2.20 

15 
 

泰坦 

科技 
1129288 第 9 类 整流器；计算机 

2017.11.21 
- 

2027.11.20 

16 
 

（无偿授权泰

坦新动力独占

使用商标） 

泰坦 

科技 
3671331 第 9 类 

计算机软件(已录制)；

蓄电池；逆变器(电)；

变压器；稳压电源；电

解装置；电焊设备；电

池充电器；网络通讯设

备；测量器械和仪器 

2015.5.7 
- 

2025.5.6 

17  
（无偿授权泰

坦新动力独占

使用商标） 

泰坦 

科技 
16242127 第 9 类 

计算机软件（已录制）；

材料检验仪器和机器；

电测量仪器；集成电

路；电动调节装置；成

套电气校验装置；整流

器;高低压开关板；整流

用电力装置；电站自动

化装置 

2016.4.28 
- 

2026.4.27 

泰坦科技为中国泰坦附属企业。根据泰坦科技出具的说明及中国泰坦 2016

年年度报告，泰坦科技、中国泰坦专注于电力电子领域，其主营业务是电力直流

产品、电动汽车充电、运营、监测、治理产品和电能储能产品；而泰坦新动力主

营业务为研发、制造、销售锂电池化成、分容、检测设备。泰坦科技、中国泰坦

的业务不同于泰坦新动力。 

根据泰坦科技、中国泰坦、泰坦新动力出具的说明，自泰坦新动力成立以来，

泰坦科技、中国泰坦未生产与泰坦新动力相同或类似的产品，故不存在将正在使

用的其他商标用于与泰坦新动力相同或类似的产品上的情形。 

泰坦新动力主营业务为研发、制造、销售锂电池化成、分容、检测设备，客

户选择泰坦新动力的原因系基于其专业技术的优势，而非其使用的标识。根据针

对泰坦新动力主要客户的访谈，泰坦新动力的主要客户均认为，若泰坦新动力不

再使用目前的“3671331”号商标、“16242127”号商标而启用新的商标，并不

会影响客户与泰坦新动力的业务合作关系。 

另外，根据泰坦科技与泰坦新动力签订的《商标使用许可合同之补充协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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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珠海泰坦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临时董事会决议》以及中国泰坦实际控制人李欣

青、安慰的访谈记录，泰坦科技、中国泰坦不再使用第“3671331”号注册商标

以及第“16242127”号注册商标。 

鉴于泰坦科技、中国泰坦的业务不同于泰坦新动力，自泰坦新动力成立以来，

泰坦科技、中国泰坦未生产与泰坦新动力相同或类似的产品，泰坦科技、中国泰

坦不再使用第“3671331”号注册商标以及第“16242127”号注册商标，故泰

坦科技、中国泰坦正常使用除上述 2 项商标之外的其他商标，不会对泰坦新动力

的经营产生不利影响。 

（五）补充披露 

1、泰坦科技原计划转让给标的公司的 2 项商标不再转让改为独占无偿使用

的原因，已在重组报告书（草案）“第四节 标的公司基本情况”之“六、（一）、

2、（1）注册商标”中补充披露。 

2、泰坦新动力报告期内产品销售中使用该 2 项商标所对应的收入情况，已

在重组报告书（草案）“第四节 标的公司基本情况”之“六、（一）、2、（1）注

册商标”中补充披露。 

3、泰坦科技与标的公司签署的授权使用协议的具体内容，已在重组报告书

（草案）“第四节 标的公司基本情况”之“六、（一）、2、（1）注册商标”中补

充披露。 

4、泰坦科技正在使用的其他商标是否用于与标的公司类似的产品上，是否

对标的公司经营产生不利影响，已在重组报告书（草案）“第四节 标的公司基本

情况”之“六、（一）、2、（1）注册商标”中补充披露。 

 (六)核查意见。 

综上，独立财务顾问、律师认为，泰坦科技、中国泰坦不存在将正在使用的

其他商标用于与泰坦新动力类似的产品上的情形；泰坦科技、中国泰坦正常使用

除上述 2项商标之外的其他商标，不会对泰坦新动力的经营产生不利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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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二 

二、请补充披露标的公司除从中国泰坦旗下的珠海泰坦新能源系统有限公

司和珠海泰坦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受让的 2 项专利外，中国泰坦是否还持有与标

的公司业务相关的其他专利，是否对标的公司的经营产生不利影响。请独立财

务顾问和律师发表核查意见。 

【回复】 

（一）标的公司除从中国泰坦旗下的珠海泰坦新能源系统有限公司和珠海

泰坦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受让的 2 项专利外，中国泰坦是否还持有与标的公司业

务相关的其他专利，是否对标的公司的经营产生不利影响 

根据中国泰坦出具的说明并经独立财务顾问、律师核查，截至本反馈意见回

复之日，中国泰坦及附属公司持有的专利权具体情况如下： 

序

号 
权利人 专利名称 申请号 申请日 

专利 

类型 

取得 

方式 

法律 

状态 

1 
河南电力试验研

究院、泰坦科技 

一种基于 IEC61850

电能质量暂态数据

传输方法 

201110051281.X 2011.3.3 发明 申请 维持 

2 泰坦科技 
直流母线之间及对

地绝缘的监测装置 
201210442968.0 2012.11.8 发明 申请 维持 

3 泰坦科技 
一种设备的充电或

者放电系统 
201320655751.8 2013.10.18 发明 申请 维持 

4 

国网内蒙古东部

电力有限公司电

力科学研究院、泰

坦科技 

一种用于计量远程

校验装置的自锁型

PWM 波产生电路 

201410716705.3 2014.12.2 发明 申请 维持 

5 泰坦科技 
移动式交直流供电

系统 
201120041147.7 2011.2.18 

实用 

新型 
申请 维持 

6 
河南电力试验研

究院、泰坦科技 

用于电能质量监测

装置的双核处理器 
201120054182.2 2011.3.3 

实用 

新型 
申请 维持 

7 泰坦科技 
分布式直流电源不

间断供电系统 
201120160390.0 2011.5.19 

实用 

新型 
申请 维持 

8 泰坦科技 一种整流模块 201220547690.9 2012.10.24 
实用 

新型 
申请 维持 

9 泰坦科技 
储能式应急交直流

供电系统 
201210442106.8 2012.11.8 

实用 

新型 
申请 维持 

10 泰坦科技 
一种设备的充电或

者放电系统 
201320655751.8 2013.10.18 

实用 

新型 
申请 维持 

11 

国家电网公司、国

网内蒙古东部电

力有限公司电力

科学研究院、泰坦

科技 

一种用于电能质量

有源恢复设备的电

网电流检测电路 

201420704304.1 2014.11.21 
实用 

新型 
申请 维持 

12 

国家电网公司、国

网内蒙古东部电

力有限公司电力

科学研究院、泰坦

科技 

一种用于有源电力

滤波器的 IGBT 节温

采样电路 

201420704313.0 2014.11.21 
实用 

新型 
申请 维持 

13 国家电网公司、国 一种驱动增强型电 201420704433.0 2014.11.21 实用 申请 维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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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内蒙古东部电

力有限公司电力

科学研究院、泰坦

科技 

网电压过零检测电

路 

新型 

14 

国家电网公司、国

网内蒙古东部电

力节能服务有限

公司、国网内蒙古

东部电力有限公

司电力科学研究

院、泰坦科技 

一种用于有源电力

滤波器的综合保护

电路 

201420717800.0 2014.11.26 
实用 

新型 
申请 维持 

15 

国家电网公司、国

网内蒙古东部电

力有限公司电力

科学研究院、泰坦

科技 

一种用于有源电力

滤波器的 IGBT 驱动

电路 

201420717795.3 2014.11.26 
实用 

新型 
申请 维持 

16 

国家电网公司、国

网河北省电力公

司、泰坦科技 

一种用于驱动 IGBT

的 PWM 波的自锁调

理电路 

201420717801.5 2014.11.26 
实用 

新型 
申请 维持 

17 

国网内蒙古东部

电力有限公司电

力科学研究院、泰

坦科技 

一种用于计量远程

校验装置的自锁型

PWM 波产生电路 

201420742095.X 2014.12.2 
实用 

新型 
申请 维持 

18 

国网内蒙古东部

电力有限公司电

力科学研究院、泰

坦科技 

一种用于异频导纳

法的计量远程校验

异频信号测量的滤

波电路 

201420742707.5 2014.12.2 
实用 

新型 
申请 维持 

19 泰坦科技 

一种用于电动汽车

充电的智能交流适

配器 

201520195607.X 2015.4.2 
实用 

新型 
申请 维持 

20 
珠海驿联新能源

汽车有限公司 

储能式应急交直流

供电系统 
201220584415.4 2012.11.8 

实用 

新型 
申请 维持 

21 

北京华商三优新

能源科技有限公

司、泰坦新能源 

三相功率因数校正

开关电源装置 
201020510998.7 2010.8.31 

实用 

新型 
申请 维持 

22 
珠海泰坦储能科

技有限公司 

组装式压力容器密

封结构 
201520884801.9 2015.11.9 

实用 

新型 
申请 维持 

23 
珠海泰坦储能科

技有限公司 

一种具有电能质量

控制功能的多功能

新型配电装置 

201520902746.1 2015.11.13 
实用 

新型 
申请 维持 

24 

山东电力集团公

司电力科学研究

院、河南弘正电气

科技有限公司、国

家电网公司 

基于PQView数据源

的电能质量扰动类

型识别方法 

201210545923.6 2012.12.14 
实用 

新型 
申请 维持 

根据中国泰坦出具的说明并经泰坦新动力确认，上述专利主要应用于电力直

流产品、电动汽车充电、运营、监测、治理产品、电网监测及治理产品和电能储

能产品相关领域，与泰坦新动力的主营业务无关。 

根据中国泰坦出具的说明，除泰坦新能源和泰坦科技曾持有且已转让给泰坦

新动力的“ZL201110194387.5”号和“ZL201220096575.4”号 2 项专利外，

中国泰坦及附属公司未持有与泰坦新动力主营业务相关的其他专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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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此，中国泰坦及附属公司持有专利的应用领域与泰坦新动力的主营业务无

关，且中国泰坦及附属公司不存在持有与泰坦新动力主营业务相关专利的情形，

不会对泰坦新动力的经营产生不利影响。 

（二）补充披露 

标的公司除从中国泰坦旗下的珠海泰坦新能源系统有限公司和珠海泰坦科

技股份有限公司受让的 2项专利外，中国泰坦是否还持有与标的公司业务相关的

其他专利，是否对标的公司的经营产生不利影响，已在重组报告书（草案）“第

四节 标的公司基本情况”之“六、（一）、2、（2）专利”中补充披露。 

（三）核查意见 

综上，独立财务顾问、律师认为，除从中国泰坦旗下的珠海泰坦新能源系统

有限公司和珠海泰坦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受让的 2 项专利外，中国泰坦未持有与标

的公司主营业务相关的其他专利，不会对泰坦新动力的经营产生不利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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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三 

三、标的公司自设立以来客户迅速增加，请补充核查客户来源，是否存在

通过和依赖第三方获取客户的情形。请独立财务顾问和律师发表核查意见。 

【回复】 

（一）泰坦新动力的客户来源 

根据泰坦新动力出具的说明，泰坦新动力获取客户主要通过两种途径：一种

途径是泰坦新动力业务人员通过直接拜访潜在客户，通过与之接洽获得意向客

户；另一种途径是通过积极参加相关行业的展会来获取意向客户。获得意向客户

后，通过对意向客户需求提供定制化方案来最终获取销售订单。对于需要进行招

投标采购的客户则需要将定制化方案参与竞标来获取客户订单。 

泰坦新动力成立至今，已建立了一支专业技术扎实、开发能力卓越、成员结

构稳定的客户开发队伍。近年来连续参加了中国化学与物理电源行业协会组织举

办的第十一届、十二届中国国际电池技术交流会/展览会；参加了第十二届、十

三届中国国际电池产品及原辅材料、零配件、机械设备展示交易会。通过客户接

洽和参加展会这两种方式，泰坦新动力客户数量逐步增加，逐步获得锂电池行业

的多家知名企业订单，有了稳定客户源。 

2015 年度，泰坦新动力销售费用为 342.83 万元，较 2014 年度增加 197.98

万元，增幅 136.67%，主要系 2015 年度泰坦新动力销售规模较 2014 年度大幅

提升，销售人员增多导致销售费用相应增加。2016 年度销售费用为 883.44 万元，

较 2015 年度增加 540.61 万元，增幅 157.69%，主要系泰坦新动力经营规模继

续扩大，销售人员继续增加，销售费用中的职工薪酬费用、业务招待费用和运输

费用等相应增加。从上述销售费用持续增加中可以看出泰坦新动力对销售活动持

续投入。通过不断持续深入开拓客户，泰坦新动力在短期内获得一定量的客户资

源。 

经过三年多的积累，泰坦新动力获得多家国内锂电池知名企业的订单。目前，

泰坦新动力的主要客户包括珠海格力智能装备有限公司（SZ.000651 格力电器

全资子公司）、湖北金泉新材料有限责任公司（SZ.300014 亿纬锂能全资子公司）、

江西赣锋电池科技有限公司（SZ.002460 赣锋锂业全资子公司）、比亚迪股份有

限公司（SZ.002594）、双登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珠海银隆新能源有限公司、宁

德时代新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骆驼集团新能源电池有限公司（SH.6013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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骆驼股份全资子公司）和中航锂电（洛阳）有限公司（SZ.002190 成飞集成控

股子公司）等多家知名锂电池企业。与泰坦新动力合作的主要客户如下： 

 

泰坦新动力通过销售团队的不断努力下，获得众多行业知名锂电池制造厂商

的订单。同时，由于泰坦新动力所提供的设备稳定性好、服务专业能力强，泰坦

新动力已在下游行业中建立了良好的声誉，并与众多客户保持长期的合作关系。 

（二）泰坦新动力客户与中国泰坦及附属公司客户的差异 

泰坦新动力主营业务为研发、制造、销售锂电池化成、分容、检测设备，客

户主要是锂电池制造厂商。中国泰坦目前主营业务为电力直流产品、电动汽车充

电、运营、监测、治理产品和电能储能产品，客户主要为电动汽车使用者和充电

桩的运营主体。 

根据中国泰坦 2016 年度报告，中国泰坦的产品分类主要为：电力直流产品、

动力汽车充电产品和 BOT 合同项下之建设，以上三种业务收入超过其营业收入

的 95%。中国泰坦主要服务对象为地方政府、公交集团、电动汽车制造商和电

动汽车运营商，主要业务集中在电动汽车充电基础设施投资建设和运营。泰坦新

动力主要提供锂电化成、分容及检测设备，其营业收入主要来源于锂电池行业动

力电池非全自动生产线和动力电池全自动生产线的生产、销售及服务，其客户群

体主要为全国各地知名锂电池制造企业。因此，中国泰坦及附属公司与泰坦新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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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的客户存在明显差异性。 

根据中国泰坦出具的说明，泰坦新动力 2014 年、2015 年、2016 年的前五

大客户、泰坦新动力披露的主要客户以及截止 2016 年 12 月 31 日的在手订单的

前十大客户中，中国泰坦及附属公司报告期内与泰坦新动力相同客户主要有珠海

银隆新能源有限公司、河南环宇赛尔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和比亚迪股份有限公

司。 

其中，中国泰坦及附属公司向珠海银隆新能源有限公司和河南环宇赛尔新能

源科技有限公司销售的商品均为电动汽车充电产品，与泰坦新动力主营业务无

关。泰坦新动力均自主与上述公司开展业务，未借助中国泰坦及附属公司的业务

渠道。 

中国泰坦附属公司泰坦科技向比亚迪股份有限公司销售的产品为检测柜等

产品实际上是由泰坦新动力供货。由于比亚迪股份有限公司对供应商资质有一定

要求，而在 2014 年、2015 年泰坦新动力因成立时间较短，泰坦新动力无法直

接与比亚迪股份有限公司签约，故泰坦新动力将产品销售给泰坦科技再由泰坦科

技向比亚迪股份有限公司销售检测柜等产品。泰坦新动力通过泰坦科技向深圳比

亚迪电池有限公司销售合同金额（含税）共计 157.98 万元（其中截至 2016 年

末尚有 25.22 万元未确认收入）检测柜等产品。另外泰坦新动力还曾通过泰坦科

技向惠州比亚迪电池有限公司销售合同金额（含税）共计 22.60 万的电流夹产品。 

自 2016 年 6 月起，泰坦新动力已经进入比亚迪股份有限公司供应商名单，

直接与比亚迪股份有限公司签署销售合同，不再通过泰坦科技向比亚迪股份有限

公司进行销售。 

因此，报告期内，泰坦新动力的主要客户中，中国泰坦及附属公司除与珠海

银隆新能源有限公司、河南环宇赛尔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及比亚迪股份有限公司

有一定量交易外，泰坦新动力其余主要客户不存在与中国泰坦及附属公司的主要

客户重合、相同的情形。 

根据泰坦新动力出具的说明，泰坦新动力拥有独立的销售团队，销售人员均

在泰坦新动力任职，不存在泰坦新动力使用中国泰坦及附属公司销售人员进行销

售的情形。泰坦新动力在销售渠道、客户资源方面与中国泰坦及附属公司保持独

立。 

（三）泰坦新动力不存在通过第三方获取客户的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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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对泰坦新动力销售负责人的访谈，报告期内，泰坦新动力的客户主要通

过销售人员与锂电池生产厂商接洽和参加各种行业展会获得。泰坦新动力成立至

今已建立起专业技术扎实、开发能力卓越的销售队伍。经过几年的团队发展，已

经形成稳定的销售队伍。泰坦新动力采用直销模式，拥有独立的销售团队，不存

在通过第三方获取客户的情形。 

（四）补充披露 

泰坦新动力客户来源情况及是否存在通过和依赖第三方获取客户的情形已

在重组报告书（草案）“第四节 标的公司基本情况”之“九、（六）标的公司的

独立性”中补充披露。 

（五）核查意见 

综上，独立财务顾问、律师认为，泰坦新动力客户来源系其销售团队独立获

取，不存在与中国泰坦及附属公司销售混同情况，不存在通过和依赖第三方获取

客户的情形。 

 

 

 

 



19 

问题四 

四、补充披露 2016 年 10 月末与 2016 年末标的公司发出商品与未确认收

入的产量的匹配关系。请独立财务顾问和会计师发表核查意见。 

【回复】 

（一）2016 年 10 月末与 2016 年末标的公司发出商品与未确认收入的产量

的匹配关系 

标的公司的产品需在客户现场进行设备安装、调试及验收交货，验收交货完

成后才能确认销售收入并结转发出商品成本，由于产品发往客户现场至验收交货

完成需要一定的时间，且报告期内标的公司获取的销售订单大幅增加，导致标的

公司 2016 年 10 月末和 2016 年末发出商品金额较大。 

标的公司的产品一般需要如下设备构成： 

内容 动力电池非全自动生产线 动力电池全自动生产线 

主要构成设备 

半自

动化

系统 

OCV 设备、DCIR 设备 

自动化分选机 

电源模块 

组合式防火托盘 

动力高温加压化成设备 

数据采集与等级分选系统 

OCV 设备、DCIR 设备 

自动化分选机 

电源模块 

组合式防火托盘 

拔钉机、插钉机 

动力高温加压化成设备 

数据采集与等级分选系统 

自动化物流系统 
快速夹装系统 

标的公司产品为非标准定制化产品，客户的订单需求存在差异性，产品差异

较大，导致不同产品的销售价格和成本差异较大，无法采用台、条等计量单位反

映不同产品平均单价，标的公司采用行业通用计量单位电源模块通道数作为产品

计量单位，虽然电源模块通道数也不能准确反映不同产品平均单价，但电源模块

通道数能反映锂电池生产线的产能情况。 

由于客户的订单需求存在差异性，有些客户需要标的公司提供电源模块、物

流系统等完整的生产线，有些客户仅需要标的公司提供电源模块等关键设备，由

此导致标的公司以核心产品电源模块的通道个数统计的产量与实际发出商品的

金额存在较大差异。另外不同型号的电源模块成本也存在一定的差异，也会导致

产量与金额存在一定的差异性。 

2016 年 10 月末和 2016 年末，标的公司发出商品情况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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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量单位：个（通道）；金额单位：万元 

项  目 

2016 年末 2016 年 10 月末 

数量（未确认收入

产量） 
金额 

数量（未确认收入

产量） 
金额 

已安装完毕但尚未验收的产品 32,336 1,035.63 45,360 1,812.90 

未安装完毕的产品（注） 121,230 20,042.74 85,891 15,096.87 

发出商品 -- 21,078.37 -- 16,909.77 

注：未安装完毕的产品数量仅以期末电源模块组件发出量计算，未包含后续在客户项目现场安装调试

所需工时消耗。因各个项目产品构成和进度存在较大差异，未安装完毕产品统计没有采用约当产量法折算，

故发出商品总数量无法按照已安装完毕产品和未安装完毕产品的数量直接简单相加得出。标的公司的各期

产能、产量统计均以当期完工产品数量进行统计。 

标的公司电源模块的规格涵盖 3A/5V—120A/5V 之间的多种型号，每种型号

的成本差异较大，安培数越大的高电流电源模块组件所需的成本越高。截至 2016

年 10 月末和 2016 年末，已安装完毕的产品中 3A/5V 和 10A/5V 等低电流产品

占比较大，导致已安装完毕但尚未验收的产品成本较低。而同期未安装完毕的产

品中含有较多的动力电池全自动生产线，动力电池全自动生产线中的自动化物流

系统等材料成本价值较高，导致期末未安装完毕的产品成本较高。 

（二）补充披露 

2016 年 10 月末与 2016 年末，标的公司发出商品与未确认收入的产量的匹

配关系，已在重组报告书（草案）“第九节 管理层讨论与分析”之“四、（一）、

5、（1）、③、B、发出商品金额增加与报告期内主要产品的产销量情况匹配分析”

中披露。 

（三）核查意见 

经核查，独立财务顾问、会计师认为： 

标的公司产品为定制化产品，导致标的公司以核心产品电源模块的通道个数

统计的产量与实际发出商品的金额存在较大差异。另外不同型号的电源模块成本

也存在一定的差异，也会导致产量与金额存在一定的差异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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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五 

五、补充披露：在手订单表中所列项目与 2016 年末发出商品之间的关系。

在手订单表中所列项目是否在 2017 年能确认收入，如果业绩大幅超额完成是否

需重新调整本次重大资产重组交易价格。请独立财务顾问会计师和律师发表核

查意见。 

【回复】 

（一）在手订单表中所列项目与 2016 年末发出商品之间的关系 

截至 2016 年 12 月 31 日，标的公司在手订单金额（含税）为 10.41 亿元，

其中在手订单前十大客户合同金额（含税）总计 9.83 亿元，占总在手订单金额

的 94.41%。截至 2016 年末泰坦新动力在手订单前十大客户签订的销售合同内

容及执行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序

号 
客户名称 合同编号 

含税合同金

额 
合同明细类别 

截至2016年末

合同执行进程 

发货 

比例 

2016 年末

是否确认

发出商品 

1 

珠海格力

智能装备

有限公司 

YL04-2016060
1012 

11,800.00 

高温静置线、化成分

容自动线等 9 套及

相关软件 

已发货调试中 98% 是 

YL04-8102801
60901 

22,800.00 

高温静置线、化成分

容自动线等 8 条及

相关软件 

未发货 -- -- 

2 

宁德时代

新能源科

技股份有

限公司 

0A00035654 854.99 
自动化成系统增值

1 套 
已发货调试中 100% 是 

4300044958 20.00 化成柜 1 套 
客户要求延迟

发货 
-- -- 

4300049714 6.00 负压化成组件 2 套 部分发货 60% 是 

4300056945 67.50 自动化成系统 1 套 部分发货 30% 是 

4300058475 62.44 化成柜 1 套 已发货调试中 98% 是 

4300050640 7.79 化成机 1 套 已完工未验收 100% 是 

4300078435 3,559.98 
自动化成测试机 2

套 
未发货 -- -- 

4300078551 3,559.98 
自动化成测试机 2

套 
未发货 -- -- 

4300079707 3,559.98 
自动化成测试机 2

套 
未发货 -- -- 

4300079706 3,597.98 
自动化成测试机 2

套 
未发货 -- -- 

宁德时代

锂动力有

限公司 

0A10023544 10,305.99 
自动化测试系统 2

套 
已发货调试中 100% 是 

3 
湖北金泉

新材料有
JQ1603002 4,500.00 

烘烤负压化成容量

系统自动线 2 条 
已发货调试中 100% 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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限责任公

司 
4500057598 292.40 高温托盘 4300 套 部分发货 95% 是 

JQ1607003 6,050.00 
烘烤负压化成容量

系统自动线 2 条 
部分发货 70% 是 

4 

江西赣锋

电池科技

有限公司 

GFDC2016081
101 

8,650.00 
化成测容分选自动

线 2 套 
部分发货 20% 是 

5 

江苏海基

新能源股

份有限公

司 

20160908-1 4,727.70 化成分容线 1 套 未发货 -- -- 

20161118-1 370.00 
化成分容线增补设

备 1 套 
未发货 -- -- 

20161210-1 1,429.39 
定制化成分容托盘

1 套 
未发货 -- -- 

6 

河南国能

电池有限

公司 

HNGNB20160
63005TT 

993.60 
化成柜、分容柜共

247 台及系统软件 
部分发货 40% 是 

HNGNB20160
70102TT 

4,550.00 
化成线、分容线、核

电共 3 套及软件 
部分发货 10% 是 

7 

双登集团

股份有限

公司 

2015-SQSB00
14-1 

4,170.00 
自动化成分容堆垛

系统组件共 15 套 
已发货调试中 99% 是 

8 

芜湖天弋

能源科技

有限公司 

ETC-H02-0183 278.40 EV 容量测试机 6 台 已完工未验收 100% 是 

ETC-H02-0264 762.58 
EV 容量测试机 16

台、化成柜 8 台 
部分发货 5% 是 

9 

东莞市保

利新能源

自动化设

备有限公

司 

2016040501 665.42 

高温加压化成柜 19

台、能量回馈分容柜

21 台及检测设备 1

台 

已发货调试中 99% 是 

10 

 

微宏动力

系统（湖

州）有限

公司 

MPS-ET-2015-
0207-01S 

360.00 
5V10A 化成分容系

统 120 台 
已完工未验收 100% 是 

MPS-ET-2015-
0320-01S 

148.80 
5V10A 化成分容系

统 50 台 
已完工未验收 100% 是 

MPS-ET-2015-
0430-02S 

148.80 
5V10A 化成分容系

统 50 台 
已完工未验收 100% 是 

合计 98,299.74 -- -- -- -- 

标的公司根据客户要求和设备安装进度等安排发货，合同执行情况与期末发

出商品情况匹配。 

（二）在手订单表中所列已发商品是否 2017 年能确认收入，如果业绩大幅

超额完成是否需重新调价。 

截至 2016 年 12 月 31 日，标的公司在手订单金额（含税）为 10.41 亿元，

标的公司产品为定制化产品，从材料采购、生产、发货、设备现场安装、调试并

最终验收需要一定时间，再考虑到存在客户调整项目进度等原因，预计上述大多

数订单会在未来 1-2 年经客户验收确认收入，故 2017 年上述在手订单并不能全

部确认收入。 

标的公司业绩如果超额完成的情况下，交易双方无需重新调整交易价格，理

由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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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根据交易对方王德女、李永富与先导智能签订的《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

购买资产协议》，相关方未约定调价条款，仅对交易价格约定了违约责任，即“本

协议签订成立后，因任何一方擅自变更目标资产交易价格或股份的发行价格导致

本协议约定的交易无法完成，违约方均应向守约方支付违约金人民币叁(3)亿

元”。 

2、根据交易对方王德女、李永富与先导智能签订的《盈利预测补偿协议》，

相关方约定了业绩奖励条款，即若标的公司在补偿期限内实现的实际净利润数高

于净利润承诺数，则先导智能将以现金方式向各补偿义务人提供业绩奖励，具体

规则如下： 

补偿义务人应获得的业绩奖励金额为： 

业绩奖励金额=（补偿期限内累计实现的实际净利润数—补偿期限内累计净

利润承诺数）×50% 

业绩奖励应于补偿期限最后一个会计年度审计报告出具后一次性支付给补

偿义务人，业绩奖励金额不超过本次重大资产重组交易价格总额的 20%。 

3、交易对方泰坦电力电子集团未与先导智能签订《盈利预测补偿协议》，双

方签署的《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协议》亦未约定调价条款。 

综上，补偿期限内若标的公司业绩大幅超额完成，先导智能需根据《盈利预

测补偿协议》约定的业绩奖励规则向王德女、李永富支付业绩奖励，但本次发行

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的交易价格仍保持 13.50 亿元不变。 

（三）补充披露 

1、在手订单表中所列已经发货与 2016 年末发出商品之间的关系，已在重

组报告书（草案）“第四节 标的公司基本情况”之“八、（八）、1、（2）在手合

同的主要条款及执行情况”中披露。 

2、在手订单表中所列已发商品是否 2017 年能确认收入，如果业绩大幅超

额完成是否需重新调价，已在重组报告书（草案）“第四节 标的公司基本情况”

之“八、（八）、1、（2）在手合同的主要条款及执行情况”中披露。 

（四）核查意见 

1、独立财务顾问、会计师核查意见 

（1）标的公司根据客户要求和设备安装进度等安排发货，合同执行情况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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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末发出商品情况匹配。 

（2）截至 2016 年 12 月 31 日，标的公司在手订单金额（含税）为 10.41

亿元，预计未来 1-2 年生产完成及确认收入。补偿期限内若标的公司业绩大幅超

额完成，先导智能需根据《盈利预测补偿协议》约定的业绩奖励规则向王德女、

李永富支付业绩奖励，但本次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的交易价格仍保持

13.50 亿元不变。 

2、律师核查意见 

截至 2016 年 12 月 31 日，标的公司在手订单金额（含税）为 10.41 亿元，

预计未来 1-2 年生产完成及确认收入。补偿期限内若标的公司业绩大幅超额完

成，先导智能需根据《盈利预测补偿协议》约定的业绩奖励规则向王德女、李永

富支付业绩奖励，但本次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的交易价格仍保持 13.50

亿元不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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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六 

六、补充披露：标的公司与益利达能源和益利达电气是否还有关联交易，

目前外协采购的变化情况。请独立财务顾问和会计师发表核查意见。 

【回复】 

（一）标的公司与益利达能源和益利达电气关联交易情况 

报告期内，标的公司与关联方益利达能源和益利达电气交易情况如下： 

1、采购商品、固定资产和接受劳务 

单位：万元 

关联方 关联交易内容 2016年度 2015年度 2014年度 

珠海益利达能源科技

有限公司 

购固定资产 -- 471.89 -- 

采购材料 -- 4,552.17 311.36 

加工费 -- 47.99 200.10 

珠海益利达电气有限

公司 
采购材料 647.45 72.68 -- 

为解决关联交易，2015年 12月益利达能源将其生产设备作价不含税 471.89

万元转让给泰坦新动力后不再开展经营活动，2016 年度起，泰坦新动力未向珠

海益利达能源科技有限公司采购货物，2016 年 10 月，益利达能源登报公告进入

清算注销程序。同样，为解决关联交易，2016 年 7 月 27 日益利达能源持有珠

海益利达电气有限公司 85%股权让给小股东杨达，2016 年 10 月起，泰坦新动

力未再向珠海益利达电气有限公司采购货物。 

2、泰坦新动力向关联方提供资金 

单位：万元 

关联方 2016 年末拆借余额 

珠海益利达能源科技有限公司 711.51 

报告期内，泰坦新动力向珠海益利达能源科技有限公司拆出资金作为其营运

资金周转使用，截至 2016 年 12 月 31 日余额 711.51 万元，已于 2017 年 1 月

11 日全部收回，截至本反馈意见回复出具日标的公司未再与其发生资金拆借。 

3、外协情况 

报告期内区分直接采购和外协采购的采购金额情况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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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位：万元 

项目 

2016 年度 2016 年 1-10 月 2015 年度 2014 年度 

金额 比例 金额 比例 金额 比例 金额 比例 

直接外购 23,303.93 79.07% 18,501.66 81.23% 674.70 11.72% 5,728.62 86.70% 

外协采购 6,168.99 20.93% 4,274.50 18.77% 5,084.03 88.28% 878.89 13.30% 

采购总额 29,472.92 100.00% 22,776.17 100.00% 5,758.73 100.00% 6,607.51 100.00% 

自标的公司不再向益利达能源和益利达电气外协采购后，标的公司选择其他

符合条件的外协厂商进行外协加工，未影响标的公司正常生产经营。 

（二）补充披露 

标的公司与益利达能源和益利达电气关联交易情况及外协采购情况，已在重

组报告书（草案）“第十一节 同业竞争和关联交易”之“二、（二）本次交易完

成前，泰坦新动力关联交易情况”、“第四节 标的公司基本情况”之“八、（七）

标的公司采购销售情况”中披露。 

（三）核查意见 

经核查，独立财务顾问、会计师认为： 

为解决关联交易，2016 年度起，泰坦新动力未向珠海益利达能源科技有限

公司采购货物，2016 年 10 月起，泰坦新动力未再向珠海益利达电气有限公司采

购货物。报告期内，泰坦新动力向珠海益利达能源科技有限公司拆出资金作为其

营运资金周转使用，截至 2016 年 12 月 31 日余额 711.51 万元，已于 2017 年 1

月 11 日全部收回，截至本反馈意见回复出具日标的公司未再与其发生资金拆借。

自标的公司不再向益利达能源和益利达电气外协采购后，标的公司选择其他符合

条件的外协厂商进行外协加工，未影响标的公司正常生产经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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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七 

七、补充披露：标的公司成本按主要材料分类情况。 

（一）成本分类 

报告期内，标的公司成本按主要材料分类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项目 

2016 年度 2015 年度 2014 年度 

金额 比例 金额 比例 金额 比例 

电源模块及柜系统 5,294.94 57.25% 1,798.52 28.56% 656.36 84.59% 

辅助组件 1,432.10 15.48% 230.42 3.66% 119.54 15.41% 

自动化物流系统 2,521.44 27.26% -- -- -- -- 

经销锂电池生产线 -- -- 4,218.76 66.99% -- -- 

合计 9,248.48 100.00% 6,297.69 100.00% 775.90 100.00% 

2015 年度经销生产线成本 4,218.76 万元，为泰坦新动力向珠海银隆新能源

有限公司采购一条二手锂电池生产线及相关技术直接销售给深圳格银电池设备

科技开发有限公司，成本金额 4,218.76 万元。 

扣除经销锂电池生产线成本后的成本结构如下： 

单位：万元 

项目 

2016 年度 2015 年度 2014 年度 

金额 比例 金额 比例 金额 比例 

电源模块及柜系统 5,294.94 57.25% 1,798.52 86.51% 656.36 84.59% 

辅助组件 1,432.10 15.48% 280.42 13.49% 119.54 15.41% 

自动化物流系统 2,521.44 27.26% -- -- -- -- 

剔除经销产品成本

合计 
9,248.48 100.00% 2,078.94 100.00% 775.90 100.00% 

2016 年度自动化物流系统成本 2,521.44 万元，为动力电池全自动生产线中

使用的自动化物流系统成本，动力电池全自动生产线自 2016 年度开始实现销售

收入，2014 年度和 2015 年度无动力电池全自动生产线销售。 

标的公司产品为非标准定制化产品，客户的订单需求存在差异性，产品差异

较大，导致不同材料成本占总成本的比例差异较大。其中，标的公司电源模块的

规格涵盖 3A/5V—120A/5V 之间的多种型号，每种型号的成本差异较大，安培数

越大的高电流电源模块组件所需的成本越高。标的公司各期销售的电源模块因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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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结构不同导致当期单位电源模块的成本存在差异性；其他材料成本因客户定制

需求不同，成本相应存在一定波动。 

（二）补充披露 

成本分类情况，已在重组报告书（草案）“第九节 管理层讨论与分析”之“四、

（三）、3、营业成本”中披露。 

（以下无正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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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页无正文，为《无锡先导智能装备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发行股份及支付现

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申请文件补充反馈意见回复》之盖章页） 

 

 

 

 

 

 

 

 

 

 

 

 

 

 

无锡先导智能装备股份有限公司 

 

2017 年 6 月 8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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